
全面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石景山区探索

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

京时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做好城市

发展和管理工作，在建设首善之区上

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超大型首都城市，北京市城市

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管

理工作是城市的形象，是城市发展的

基础。目前，北京市城市管理面临诸

多新要求和新挑战，必须全面深化改

革城市管理体制，大胆创新，大胆实践，

不断研究和探讨城市管理工作的新思

路、新办法、新模式，努力开创北京

市城市管理新局面。

石景山区是首都城市功能拓展区

和转型发展重点区。在这样的背景下，

北京市选择在石景山区进行全面深化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对于建

立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破解“大

城市病”难题，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石景山区改革经验

作为北京市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区，石景山区以改革的精神、法制的思

维、创新的办法，加强顶层设计，注重

整体统筹，健全工作机制，严格责任体

系，构建新型城市综合管理系统，为推

进首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开辟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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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设一

个团结、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打造

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敢担当

的干部队伍是保证改革工作得以顺利

推行的必要条件。在城市综合管理体制

改革中，石景山区紧紧围绕充分发挥

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借鉴多年来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形成的

经验，提出在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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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有强

要以党组织建设为统领。党建统领充

分调动全区上下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

性，形成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改革、参与

改革、勇于为改革做贡献的良好局面，

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优化人事管理机制。通过统

筹协调、双重管理、绩效考核、干部激

励“四个机制”来保证改革后城市管理

的顺利运行。在人员管理上，派驻街

道工作人员受街道指挥中心和常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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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双重领导，以街道管理为主；在绩

效考核上，按照“区考核块、块考核条”

的双向联动考核思路，区委、区政府

对专业部门和街道进行综合考核，街

道负责组织对常驻单位和挂牌部门进

行考核；在干部激励上，公务员表彰、

奖励等适当向城市管理一线执法人员

倾斜，常驻单位在干部升职、提拔工

作中，优先考虑派驻人员，并纳入后

备干部选拔范围。

——整合行政部门资源。在统筹

协调上，组建区级层面的社会治理综合

执法委员会、专业部门层面的城市综合

管理委员会、街道层面的社会治理综

合执法指挥中心三级体系统筹协调各

方面工作。按照过去的城市管理模式，

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涉及到公安、工商、

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各执法部门

单打独斗，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

整治效果得不到保障，屡治屡返。通

过改革，石景山整合行政人力资源，改

变“九龙治水”的传统管理模式，建立

“大城管”模式，集中力量解决城市管

理问题，改变了过去“看得见的管不了、

管得了的看不见”、各个部门之间互相

推卸责任的现象。

——强化基层执行力量。作为一

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具有熟悉辖

区情况，了解群众诉求，以及能够快

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优势。改革试点

以前，街道办事处有责无权，协调各

委办局力度小、难度大，“看得见管不

了”。通过改革，石景山区创新常驻单

位和挂牌部门制度，各常驻单位派驻街

道人员数量和各街道负责指挥中心管

理工作的人员数量通过文件予以明确

规定，制定权力清单，将大部分执法权

力下放到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

实施“统一办公、统一管理、统一执法、

统一装备、统一考核”，实现属地管理

“全权、全时、全责、全管”。“重心下

移、职能下沉”，壮大充实了街道执法

力量，形成了新的街道基层管理机制，

大部分城市管理问题能够在基层发现，

在基层解决。

——加强经费分配保障。设立城

市综合治理专项经费，按照“事权与

财权相统一，费随事转”的原则，街

道承担的区下放事权所需经费，由区社

会治理综合执法委员会统筹分配，街

道常驻单位和挂牌部门所承担的街道

统筹的事权工作经费，由街道拨付。

——引导广泛社会参与。城市的

主体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形式多样的

社会参与一方面可以大幅度提升人民

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他们对城市管理

的满意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行政成

本，使城市环境得到可持续性地监督和

保护。在改革中，石景山区充分认识

到社会参与的重要性，通过多种形式

发动社会力量投入到城市管理工作之

中去，群策群力、共治共享，创造出“人

民城市人民管”的良好氛围。

——迈向更高改革目标。城市管理

体制改革现已取得初步成效，为深化改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现有的基础上将探

索组建和做大做强综合执法局，努力构建

“一口执法”的稳定体制和探索建立“一

口审批”的行政许可体制，以及建立全新

的区城管委领导下的交通委员会。

二，石景山区改革启示

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在宏

观战略、组织机构与运作机制这三方面

都具有创新探索。在宏观战略方面，坚

持党建统领，建立健全以城市综合管理

工委为领导核心、以城市管理领域各单

位党委为支撑的议事、协调、决策机制，

形成主体清晰、权责明确、运转顺畅、

决策科学、落实有力的工作格局。

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实施机构，

区委派出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委员会，区

政府成立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两个

委员会合署办公，作为城市管理体制

改革工作实施主体，统筹领导城市管

理领域各项工作。各街道成立社会治

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全面负责辖区

社会治理和综合执法工作。

在运作机制方面，在职能、职责、

权限不变的基础上，围绕城市管理工

作，建立以管理为中心、以执法为手段、

以作业为保障的综合运作系统，建立

统一的考核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对

区城市管理系统工作监督和考核，促

进区城市管理系统认真履职、攻坚克

难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

结合区情，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

定战略和规划，与不断变化的城市治

理需求相适应，优化配置组织、人事

和经费资源，强化一线基层履行职责

能力，构建城市环境建设、环境整治、

环境保护融为一体和管理、执法、作

业一条龙的城市综合管理体制，为以

协同治理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供了宝

贵经验，值得借鉴与推广。

(本文图片由石景山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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